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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500元买游戏机 却签了50万借条
青浦检察院公诉一起“套路贷”案 3?获刑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公司地址搬迁前后仅仅相距

500 米， 员工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 公司为

何还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近日， 宝山区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依法判决一

服装技术检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实业公司） 需支付前员工经济补偿金 3.2 万

余元。

2013 年 1 月， 实业公司刚成立时李先

生即在公司工作。 其间， 李先生与实业公司

签有数份劳动合同， 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

至 2020年 1月 31 日。 此后， 实业公司因原

厂房租赁合同到期， 要在 2020 年 5 月将厂

址搬迁至距原厂房 500米左右处。 虽然仅仅

相距 500米左右， 但是厂址却是从上海搬迁

至苏州太仓市。

搬迁之前， 实业公司需完成与李先生劳

动合同的续签， 但李先生以太仓市社保缴费

政策低于上海市为由不同意续签。 因双方协

商未成，实业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与被告终

止劳动关系，李先生工资领取至2020年4月。

同时， 李先生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 请求实业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 经劳动

仲裁裁决， 实业公司须支付李先生经济补偿金

3.2万余元。

实业公司认为， 公司搬迁行为并未对李先

生造成明显生活不便， 也未对继续履行合同带

来不便。 此前公司已经向李先生承诺原待遇不

变。 公司搬迁后社保待遇调整是由于省市间不

同的政策导致， 并非公司恶意降低工资标准。

庭审中， 被告李先生认为， 外省市的社保

缴费政策低于上海市， 其拒绝与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以及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行为符合

法律规定， 请求维持仲裁裁决， 驳回原告实业

公司的诉请。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关于经济补偿金，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的， 除

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

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 用人

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

本案中， 原告实业公司搬迁的地址在苏州

太仓市， 相应的社保待遇低于上海市， 不能视

为原告已经维持或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与劳

动者续签劳动合同， 故原告实业公司应当支付

被告经济补偿金。

你的带货能力，我都懂！
3人未经授权 绕开限制 抓取直播间数据分析售卖被诉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单明婳

刚刚大学毕业的米良借 500 元钱买了一

款游戏机， 却不想这竟成了他一切噩梦的开

始： 被逼典当， 被迫找一个个债主借款“平

账”， 不断被垒高债务， 最后竟签下高达几

十万元的借条。 近日，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对

一起“套路贷” 诈骗案提起公诉， 法院判处

被告人龚琪等 3 人有期徒刑 7 年 6 个月至 3

年不等， 并处罚金。

为买游戏机借下500元

2017 年 2 月， 24 岁的米良大学毕业没几

年， 打了几年工也没有攒下什么钱， 却看上

一款游戏机。 在柜台前徘徊好几天后， 有一

名同龄男子似乎看出了他的窘境， 提出可以

借给他 500元， 米良高兴地答应。

游戏机买下了， 那名叫龚琪的男子提出

要米良写张借条， 这也很合理， 米良便同意

了。 米良来到龚琪的公司， 龚琪却说： “我

借给你 500， 加上利息一共 1000， 快写借条

吧。” 米良慌忙说： “利息怎么这么高？” 这

时， 两个壮汉走到他身后， 把门关上， 恶狠

狠地盯着他。 米良一看这架势， 最终也只好

在借条上签了名。

几天后， 龚琪来找他还钱， 米良表示自

己没钱后， 龚琪便带着他去了一家典当店，

在那里， 米良被迫当掉了自己的苹果手机，

当了 1500元。 龚琪一把把钱全部拿走， 说：

“这些算你还我的这几天的利息， 本金后面

再还。” 米良也不敢说什么。

谁想，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没几天， 那

两名壮汉———陈华、 钟彪也来找米良了， 声

称他的本金和这几天的利息还没还， 米良连

称自己真没钱了， 陈华两人打电话叫来了龚

琪， 三人一起把米良拉上一辆面包车。 在车

上， 三人告诉米良， 他们要“帮帮他”， 带

他去借钱， 并让他“多借一点”， 米良表示

不想向别人借钱了， 其中一人却扇了他一个

耳光， 米良无奈只能答应去借钱。

不断借款“平账” 签下数十万元借条

三人带着米良来到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将他交给一名“风控员”。 “我们这里的规

矩是最少借 2万元， 但要翻倍写借条、 走流

水。 你放心， 多的金额不用你还， 只是为了

防止你欠债不还。” “风控员” 说。 米良只

好签下了一张为期一年、 金额 4 万元的借

条。 “风控员” 带米良和龚琪至楼下银行，

将 4万元转给米良后， 又当场以收利息、 手

续等名义收走了米良 2万元现金。 “你应该

还我这几天的利息， 还有， 我帮你借到钱

了， 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 随后， 龚琪当

场要求米良给他介绍费 1.2 万元， 米良不得

不答应。 当天米良实际只借得几千元， 却背

上 4万元的债务。

后来， “风控员” 根据米良留下的联系

方式和地址前来索债， 米良还不上钱。 龚琪

三人也似乎盯上了米良这块“肥肉”， 以相

同的手段带着米良， 以“帮忙借钱” 的名义

带他又找了一个个“下家” 借钱“平账”，

每次都是签下了一张又一张金额虚高的“借

条”， 并虚走流水， 当天放贷人员会收走部

分钱款， 龚琪三人也会照样索要好处费、 中

介费。 借条金额也从几万到了十几万元， 金

额最大的一张竟有 25万元。 米良焦头烂额，

最终写下共计 50 余万元的虚高借条， 但实

际借到手的总共却只有几万元。

不堪“催债”终报警 3人获刑

终于， 到了 2017年底， 米良支撑不住，

开口向老家的父母要钱， 父母筹款打给米良

13.5万元， 可这笔钱却助益甚微。 米良厚着

脸皮问父母要更多， 米父此时却产生了疑

惑， 没过几天， 几波债主按照米良写的父母

家的地址轮番上门索债， 米良父母看到债主

们拿出的有儿子米良签名的几十万元借条，

无奈只能与债主们商谈， 最终替儿子还款几

十万元。 后来， 米父从电视上看到“套路

贷” 案例， 这才明白， 儿子是被“套路贷”

诈骗了， 于是报警。

经检察机关审查， 龚琪等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采取虚高借

条并虚假走账的“套路贷” 诈骗手法， 欺骗

4 名被害人签下累计高达 110 万余元的借

条， 实际诈骗金额数十万元。 青浦检察院涉

嫌以诈骗罪对龚琪 3人提起公诉。

米良等被害人都因此债台高筑， 青浦检

察院的承办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致力于追赃

挽损， 米良等被害人被诈骗的大部分款项均

被追回。 （文中均为化名）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陈蓓

本报讯 在劳动纠纷中， 用人单位提供

给员工的“报销额度”， 能否认定为工资待

遇？ 日前， 上海奉贤一名公司前总监许某就

为自己每月 1.8 万元的报销额度与前东家打

起了官司。 最终经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审

理， 裁定这项“报销额” 可算作工资的组成

部分， 依法支持了许某的诉请。

据介绍， 许某于 2020 年 2 月入职上海

奉贤某实业公司， 任项目总监。 双方签订的

劳动合同约定， 许某月工资 8000 元， 每月

9 日发放。 同时， 结合许某岗位实际情况，

公司给予其每月不超过 18000 元的报销额

度， 报销款需由许某提交正规发票经公司财

务部门审批后发放。

2020 年 3 月至 9 月期间， 该公司于每

月 9 日向许某发放了 2020 年 2 月至 8 月的

工资各 8000 元， 又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 5

月 20日、 8 月 28 日分别审批发放了 2020 年 2

月、 3月、 4月的报销款各 18000元。

后许某于 2020 年 9 月离职。 因 2020 年 5

月至 8月的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等

发生争议， 许某申请劳动仲裁， 仲裁委裁决驳

回了其全部请求。 许某遂诉讼至奉贤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工资问题的争议

焦点为“报销款” 的性质认定。 根据法院审理

查明的事实， 许某“报销款” 发放时间相对固

定， 报销金额固定为每月 18000 元， 报销凭证

也与实际工作不相符。 经对比可看出， 许某每

月 18000元的报销款实质上就是实业公司对其

工资的一种拆分， 变换一种形式， 将工资以报

销款的名义发放。

结合本案其他证据， 奉贤法院最终认定该

“报销款” 的性质为工资的组成部分。 对许某

要求工资差额的诉请予以支持。

□见习记者 翟梦丽

“直播间观看人数 10000 人次， 销售额

100 万元。” 直播间的带货数据， 这个小程

序上竟然都能看见？ 李某、 王某、 高某通过

爬虫程序，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绕开购物软

件的种种限制， 抓取直播间的数据并进行分

析售卖。 日前，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对 3 人提起

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绕开各种限制获取数据进行分析

打开手机购物软件， 点进直播间， 形形

色色的商品供你挑选。 现如今， 网络购物看

直播是最普通不过的事， 你在直播间的每一

次点击、 购买都是主播们带货能力的表现。

主播们先要提升流量却不知从何做起？ 商家

们不知到底要挑选哪位主播？ 数据对于运营

来说至关重要， 李某、 王某、 高某窥得其中

商机， 3 人组成第益公司 （化名）， 通过开

发一个程序， 为行业与商家提供不同主播直

播间的流量数据与相应分析， 包括开播地

址、 销售额、 观看 PV 等， 并在小程序上售

卖牟利。

然而， 数据要从何而来呢？

“我们主要用爬虫软件抓取购物软件存

储的各主播在直播时的数据。” 法庭上， 李

某介绍。 “那你们跟平台有没有相关的合作

协议？” 面对公诉人的提问， 李某回应称，

公司与该购物软件有相关的合作项目， 但与

数据加工并不相关。 也就是说， 3 人在未经

对方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 私自抓取数据

进行售卖。

法庭上， 李某称， 在最开始的时候所有

的这些数据全部都是开放的， 但到大约去年

年中的时候， 其他人向他反映发现有些数据

获取不到了， 但此时他主要负责管理， 对技

术并不了解。 但李某所谓的数据开放， 也建

立在他们从最初就使用了 IP 代理的手段非

法获取数据的基础之上。 法庭上， 李某还详

细解释了他们是如何绕开软件的限制， 进行

高频访问以非法获取数据的。

王某在团队中负责提供直播数据接口以

及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接口是对外

公开的吗？ “我们用签名算法就可以看得

见。” 也就是去年年中的时候， 在用电脑抓

取数据的时候， 有些数据没办法获取， 于

是， 他们商量从第三方购买了签名算法， 以

实现在网页上直接抓取手机端相关数据。

“通过分析数据， 我们就可以把粉丝

量提取显示出来， 也可以将销售数量计算

出来， 然后在小程序里面显示出来。” 王某

负责了小程序第一版的设计， 而作为数据

的存储方， 内部并没有对这些数据的分析

报告。

每天发送请求上万次

在 3人团队里， 高某负责研发数据抓取程

序。 “我们发了一个它认为可以接受的请求，

然后同时给我们一个合法的响应， 我们就拿到

这个项目数据。” 也就是说， 他们通过所谓的

浏览接口发送数据包， 从而获取所需的数据。

“平均每天， 几万个主播全部都要抓取 2-3

次。” 高某介绍， 每天他们会通过程序发送几

万次的请求抓取所需数据。

“正常的浏览会出现高频访问的这种情况

吗？” 公诉人这样问道。 高某回应： “不会，

不然他自己的业务也会受到影响。” 但高某同

时也认为几万次的请求对购物软件来说并不

高， “从我的专业知识来说， 这对软件来说九

牛一毛。这个软件的活跃用户已经超过 1亿，也

就是说 1亿人每天至少要访问一次， 如果按保

守的算法，它的服务器每天能承受 10 亿次的访

问，所以我们的访问次数对他来说非常低。 ”同

时， 他也认为抓取的数据并不涉及到个人信息

或个人隐私。

“3 人的聊天记录和公司聊天记录中， 可

以看到他们从不公开的淘宝内部接口可以获取

数据， 在抓取过程中， 3 名被告人一直在讨论

如何去突破软件的防护措施。” 公诉人认为， 3

人是明知这些手段违法却仍然采用的。

李某的辩护人则认为， 李某最终是希望实

现给直播平台做引流， 并没有侵害购物软件的

利益。

“普通人浏览的频率是比较低的， 而他们

为了查重， 可以在短时间内以极高的频率去访

问网页抓取数据， 会导致被访问的服务器网络

资源受到大量消耗。” 公诉人指出， 3 人通过

爬虫程序浏览网页与普通人的浏览大不相同。

“普通人浏览网页， 不可能把网页里面的相关

数据全部保存下来， 更加不可能去突破平台的

访问限制去抓取数据。 第三是访问目的不同，

第益公司这样编写爬虫去大量抓取数据， 一般

都是为了制成数据库去出售利用， 具有比较明

显的商业目的。 因此， 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

别。”

公诉人认为， 第益公司违反了国家规定，

未经授权使用技术手段突破防护措施， 获取购

物软件计算机信息系统内存储处理传输数据，

违法所得达 22 万余元。 第益公司行为涉嫌构

成了刑法上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罪， 应对 3人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并未当庭作出宣判。

每月1.8万元“报销额”算工资吗？

公司搬迁500米，须付不续签员工补偿金？
法院： 降低社保待遇不符合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


